
房屋资产规范记账
工作提示

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市、区两级政府房屋资产管理有关要求，同步区级机关及部分事业单位房屋确权登记工作的开展，2023年将全面实施房屋资产规范记账工作，要求在全面清查、梳理清晰的基础上，规范财务和资产账务记录，做到一房一证、账实相符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.开展自查。在确权登记自查工作的基础上，核查房屋是否入账、财政资产系统内是否一房一卡、资产类别使用是否准确、记账金额依据是否充分。不完全规范需要调账的，请列明问题清单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步骤，书面上报区财政局。对于权属情况复杂、记账资料缺失严重的，可以聘请第三方事务所开展会计鉴证或审计。需要注意的是：拥有房产证不是房屋入账的必要条件。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资管理条例、政府会计准则等的规定是：建筑物从建成投入使用一年内，就应当入账，按暂定面积、暂估价值入账，产证办出和竣工审计完成后再行调整。
2.账务调整。财政核实单位情况后，通知单位，约定时间操作资产系统，调整资产记账。其中，房屋权属清晰且账务记录准确可靠的，按一房一卡要求做归并资产卡片等调整操作；房屋权属清晰但账务记录存在瑕疵的，按财政意见进行操作；权属或账务记录情况复杂，资料不全缺失严重的，一房一议，制定专项方案，列出措施和步骤，制定时间计划，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相关工作。
3.主体责任。各单位要切实担负起管理人的主体责任，规范账务处理，对实际拥有的房屋做到应入账尽入账，对权属转移区机管局的房屋，应在移交之前完成调整记账操作。
4.咨询联系。区财政局近日将制定房屋记账操作等工作提示，并上传财政资产管理系统，请各单位下载学习使用，如有疑问请及时与财政局资产管理科联系，联系人：赵林 69985936，周吉 6998540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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